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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《差餉條例》  

(第 116 章 )   

 

有關實施住宅物業累進差餉制度的  
《 2024 年差餉 (修訂 )條例草案》  

引言  

  
 在 二 零 二 四 年 五 月 二 十 一 日 的 會 議 上 ， 行 政 會 議 建 議 ， 行

政長官指令 應向立法會提交載於附件 A 的《 2024 年差餉 (修訂 )條
例 草 案 》 ( “ 《 修 訂 條 例 草 案 》 ” ) ， 修 訂 《 差 餉 條 例 》 ( 第  116
章 ) ( “《條例》 ” )以實施住宅物業累進差餉制度。  
 
 
理據  

 
2 .  香港的差餉制度至今已有超過 170 年的歷史，在過去 20 年

來 未 有 重 大 改 變 。 自 一 九 九 九 年 起 ， 全 港 物 業 單 位 均 按 全 年 應 課

差餉租值 5%的劃一百分率徵收差餉。差餉繳納人須每季向差餉物

業 估 價 署 繳 交 差 餉 。 由 於 物 業 單 位 的 應 課 差 餉 租 值 反 映 單 位 的 租

金 價 值 ， 現 行 制 度 向 應 課 差 餉 租 值 較 高 的 物 業 單 位 在 實 額 上 徵 收

較 多 差 餉 的 做 法 ， 某 程 度 上 符 合 「 能 者 多 付 」 原 則 。 為 進 一 步 落

實 「 能 者 多 付 」 原 則 和 增 加 收 入 ， 政 府 在 2 0 2 2 / 2 3 年 度 《 財 政 預

算 案 演 辭 》 中 宣 布 ， 在 現 行 差 餉 制 度 引 入 累 進 差 餉 元 素 ， 對 應 課

差 餉 租 值 較 高 的 住 宅 物 業 單 位 採 用 較 高 的 差 餉 徵 收 百 分 率 。 財 政

司 司 長 在 2 0 2 4 / 2 5 年 度 《 財 政 預 算 案 演 詞 》 中 宣 布 ， 政 府 將 由

2 0 2 4 / 2 5 年 度 第 四 季 起 實 施 住 宅 物 業 累 進 差 餉 制 度 ， 作 為 全 面 財

政整合計劃的其中一環，以期在數年內讓政府回復收支平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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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宅物業累進差餉制度的特點  

 
3 .  為 使 差 餉 制 度 更 切 合 「 能 者 多 付 」 原 則 ， 同 時 維 持 制 度 簡

單 及 易 於 管 理 ， 擬 議 的 住 宅 物 業 累 進 差 餉 制 度 將 包 含 以 下 主 要 元

素：  

( a )  受 涵 蓋 的 住 宅 物 業 單 位 ： 累 進 差 餉 制 度 只 適 用 於 完 全 或 主

要 用 作 (或 擬 完 全 或 主 要 用 作 )住 宅 用 途 的 物 業 單 位 。 住 宅

物 業 單 位 的 業 主 或 佔 用 人 所 使 用 或 擬 使 用 (包 括 由 任 何 其

他 人 在 擁 有 人 或 佔 用 人 授 權 下 所 使 用 )， 且 不 在 任 何 期 間

內 供 公 眾 租 用 的 由 一 個 或 多 於 一 個 泊 車 位 組 成 的 物 業 單 位 ，

也涵蓋在住宅物業單位的範圍內。  

 一 般 而 言 ， 為 商 業 活 動 或 社 會 服 務 的 目 的 而 佔 用 的 物 業 單

位 ， 不 會 視 為 用 作 住 宅 用 途 的 物 業 單 位 。 這 些 物 業 單 位

(例 如 酒 店 、 賓 館 、 幼 兒 中 心 、 兒 童 院 、 託 兒 所 、 安 老 院 、

孤 兒 院 、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、 青 年 宿 舍 、 度 假 營 等 )屬 非 住 宅

物業單位，並不在累進差餉制度的涵蓋範圍內。  

( b )  以 累 進 方 式 徵 收 差 餉 ： 對 超 出 指 定 應 課 差 餉 租 值 範 圍 的 住

宅 物 業 單 位 採 用 較 高 的 差 餉 徵 收 百 分 率 ， 應 課 差 餉 租 值 處

於 最 低 應 課 差 餉 租 值 範 圍 內 的 住 宅 物 業 單 位 將 不 受 較 高 的

差餉徵收百分率影響；以及  

( c )  按 邊 際 稅 率 徵 收 累 進 差 餉 ： 只 對 超 出 指 定 應 課 差 餉 租 值 範

圍 的 部 分 採 用 較 高 的 差 餉 徵 收 百 分 率 。 這 安 排 令 受 影 響 住

宅 物 業 單 位 的 差 餉 額 升 幅 較 為 溫 和 ， 同 時 不 會 損 害 「 能 者

多付」原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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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擬議累進差餉制度階梯及截至 2024 年 4 月 1 日受影響住宅

物業單位的百分比如下：  

 

住宅物業單位的  

全年應課差餉租值  

(按月應課差餉  

租值 )  

建議的新差餉  

徵收百分率  

佔 所 有 私 人 住 宅 物 業

單位的百分比  

(有關物業單位數目 )  

 

550 ,000元或以下  

(45 ,833元或以下 )  
5% 
(維持不變 )  

約 98% 

(約 216萬個物業單位 )  

 

550 ,000 元 以 上 至

800,000元  

( 約 45,833 元 至

66,667元 )  

 

首 550,000元： 5% 

其後的 250,000元： 8% 

約 1.1% 

(約 24 000個物業單位 )  

 

800 ,000元以上  

(66 ,667元以上 )  

首 550,000元︰ 5% 

其後的 250,000元： 8% 

800,000 元 以 上 的 部

分： 12% 

 

約 0.8% 

(約 18 000個物業單位 )  

 

 
5 .  在擬議框架下，應課差餉租值為 550 ,000  元 (相當於月租約

46 ,000  元 )或 以 下 的 住 宅 物 業 單 位 將 不 受 影 響 ， 會 繼 續 按 照 應 課

差餉租值的 5%繳納差餉。這類物業單位約佔 2 0 2 4 / 2 5 年度差餉估

價冊內私人住宅物業單位總數的 98%。只有 1 .9%私人住宅物業單

位 (約 42  000  個物業單位 )因應課差餉租值超過 550 ,000  元，其部

分 應 繳 差 餉 須 按 較 高 的 差 餉 徵 收 百 分 率 計 算 。 換 言 之 ， 引 入 累 進

差 餉 制 度 只 會 令 為 數 有 限 的 住 宅 物 業 單 位 因 應 其 課 差 餉 租 值 較

高 ， 而 需 略 為 增 加 應 繳 差 餉 額 。 以 每 月 租 值 60 ,000 元 (即 應 課 差

餉租值為 720 ,000  元 )的住宅物業單位為例，根據建議每年須額外

繳納的差餉為 5 ,100  元，僅為其全年應課差餉租值的 0 .7%。  

 
某些住宅物業單位獲豁除於累進差餉制度的涵蓋範圍  

 
6 .  差 餉 物 業 估 價 署 須 就 每 個 作 為 各 別 或 獨 立 的 租 賃 或 持 有 單

位 而 持 有 或 佔 用 ， 或 根 據 任 何 特 許 而 持 有 或 佔 用 的 物 業 單 位 ， 評

估其應課差餉租值。根據《條例》第 10 條，差餉物業估價署在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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慮 某 個 物 業 單 位 的 價 值 是 否 受 任 何 其 他 物 業 單 位 的 價 值 所 影 響 ，

以 及 該 等 物 業 單 位 在 使 用 上 是 否 屬 相 關 者 等 因 素 後 ， 有 權 酌 情 決

定 將 兩 個 或 以 上 的 物 業 單 位 作 為 單 一 物 業 單 位 一 併 估 價 。 此 外 ，

某 些 住 宅 處 所 或 會 因 其 實 際 環 境 及 佔 用 模 式 (例 如 有 相 當 部 分 住 戶

設 施 為 供 不 同 住 戶 共 用 的 宿 舍 )而 令 整 個 處 所 作 為 單 一 物 業 單 位 評

估 。 這 種 多 個 住 宅 物 業 單 位 或 同 一 住 宅 處 所 內 的 多 個 單 位 作 為 單

一物業單位評估的方式，統稱為住宅單位的「整體」評估。  

 
7 .  就 住 宅 單 位 的 整 體 評 估 而 言 ， 如 該 單 位 的 應 課 差 餉 租 值 超

出 550 ,000 元 的 範 圍 ， 將 須 按 累 進 差 餉 制 度 階 梯 計 算 差 餉 。 這 類

物 業 單 位 可 包 括 整 幢 公 屋 單 位 大 廈 、 大 學 的 學 生 宿 舍 、 公 立 醫 院

的 員 工 宿 舍 ， 以 及 宗 教 機 構 轄 下 的 宿 舍 。 按 「 能 者 多 付 」 原 則 向

這 類 物 業 單 位 徵 收 差 餉 ， 並 非 實 施 累 進 差 餉 制 度 的 原 意 ， 因 此 ，

經 與 教 育 局 、 醫 務 衞 生 局 和 房 屋 局 商 議 ， 我 們 建 議 把 這 類 住 宅 物

業 單 位 豁 除 於 累 進 差 餉 制 度 的 涵 蓋 範 圍 ， 以 免 這 些 物 業 單 位 須 繳

納 較 高 額 的 差 餉 。 具 體 而 言 ， 現 建 議 以 下 幾 類 以 整 體 方 式 估 價 的

住宅物業單位無須按累進差餉制度繳納差餉：  

 
( a )  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 和 香 港 房 屋 協 會 提 供 的 租 住 公 屋 、 香 港 平

民 屋 宇 有 限 公 司 提 供 的 大 坑 西 邨 租 住 房 屋 ， 以 及 公 營 房 屋

計 劃 下 稱 為 過 渡 性 房 屋 或 簡 約 公 屋 的 物 業 單 位 。 這 些 物 業

單位旨在為低收入家庭或目標羣組提供可負擔居所；  

( b )  註 冊 非 牟 利 學 校 提 供 ， 且 位 於 學 校 註 冊 證 明 書 指 明 處 所 內

的宿舍，以及《教育條例》 (第 279 章 )第 2 條所列專上院

校 1提 供 的 宿 舍 ， 而 物 業 單 位 內 相 當 部 份 住 戶 設 施 (例 如 廚

房設施和衞生設施 )是設計予共用；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包括接受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八間大學、香港都會大學、職業訓練局、

香港演藝學院，以及根據《專上學院條例》 (第 320 章 )註冊的專上院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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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醫 院 管 理 局 和 香 港 中 醫 醫 院 2提 供 的 宿 舍 ， 且 物 業 單 位 內 相

當 部 份 住 戶 設 施 (例 如 廚 房 設 施 和 衞 生 設 施 )是 設 計 予 共 用 ；

以及  

( d )  宗 教 機 構 (在 《 修 訂 條 例 草 案 》 內 界 定 為 擁 有 或 佔 用 完 全

或 主 要 供 公 眾 作 宗 教 崇 拜 之 用 的 物 業 單 位 3的 機 構 )提 供 的

宿 舍 ， 且 物 業 單 位 內 相 當 部 份 住 戶 設 施 (例 如 廚 房 設 施 和

衞生設施 )是設計予共用。  

 
實施時間表  

 
8 .  《 修 訂 條 例 草 案 》 通 過 後 ， 差 餉 物 業 估 價 署 將 於 2024 年

12 月發出 2 0 2 4 / 2 5 年度第四季 (即 2025 年 1 月至 3 月 )季度徵收差

餉 通 知 書 ， 應 課 差 餉 租 值 超 過 550 ,000  元 的 住 宅 物 業 單 位 其 應 繳

累進差餉額會反映在內。  

 

 
其他方案  

 
9 .  我們有必要在《條例》中訂明 2025 年 1 月 1 日或之後在累

進 差 餉 制 度 下 適 用 於 住 宅 及 非 住 宅 物 業 單 位 的 各 種 徵 收 差 餉 階 梯

或準則。除此以外，別無其他可行方案。  

 

 
條例草案  

 

10 .   《 修 訂 條 例 草 案 》 的 主 要 條 文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第 1 條 列 出 簡 稱 ， 並 就 生 效 日 期 訂 定 條 文 ；  

( b )  第 3 條修訂《條例》第 18 條，訂明就 2024 年 12 月 31 日

後任何期間應繳的差餉會按籍由草案第 7 條加入《條例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 香港中醫醫院開始提供醫院服務後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會刊登憲報公告，

實施把部分由香港中醫醫院提供的宿舍豁除於涵蓋範圍。  

3  現時，根據《條例》，完全或主要供公眾作宗教崇拜之用的物業單位可獲豁免

差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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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新 訂 附 表 所 載 方 式 計 算 。 根 據 該 附 表 ， 累 進 差 餉 制 度 適

用於某些物業單位；  

( c )  草案第 4、 5 和 6 條分別就《條例》第 19、 21 和 56 條作出

相關修訂；以及  

( d )  草案第 8 條訂明累進差餉制度不適用於香港中醫醫院提供

的 某 些 宿 舍 。 條 文 由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局 長 藉 刊 登 憲 報 公

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。  

 

 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
 
11 . 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–  

 

 刊登憲報   2024 年 5 月 31 日  

 首讀和開始二讀辯論   2024 年 6 月 12 日  

 恢復二讀辯論、委員會  

審議階段和三讀  
 另行通知  

 

 
建議的影響  

 
12 .   建議對經濟、財政和公務員有影響，詳情載於附件 B。建

議對環境、家庭、性別議題或生產力沒有影響。除了附件 B 相關

段落所述對經濟的影響外，建議對可持續發展亦沒有影響。建議

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。《修訂條例草案》不會

影響《條例》及其附屬法例的現有約束力。  

 
 
 
 
 
 
 
 

  B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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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眾諮詢  
13 .  我們已在 2022 年 4 月 4 日就住宅物業單位實施擬議累進差

餉 制 度 以 及 豁 除 公 屋 單 位 4的 建 議 徵 詢 立 法 會 財 經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意

見，委員普遍支持建議。  

 

 
宣傳安排  

 
14 .  我們會於 2024 年 5 月 2 9 日發出新聞稿，並安排發言人回

答傳媒查詢。  

 
15 .  差餉物業估價署在 2 0 2 4 / 2 5 年度第一季 (即 2024 年 4 月至 6

月 )發 給 所 有 差 餉 繳 納 人 的 季 度 徵 收 差 餉 通 知 書 內 ， 已 夾 附 有 關 住

宅物業累進差餉制度的單張。該署亦已於 2024 年 3 月推出有關累

進 差 餉 制 度 的 專 題 網 頁 ， 並 附 設 網 上 計 算 機 供 差 餉 繳 納 人 計 算 物

業 單 位 (包 括 須 繳 納 累 進 差 餉 的 物 業 單 位 )的 應 繳 差 餉 額 。 此 外 ，

該署已於 2024 年 4 月 就 應 課 差 餉 租 值 超 過 550 ,000  元的住宅物業

單 位 ， 向 差 餉 繳 納 人 發 出 個 別 通 知 書 ， 告 知 他 們 在 實 施 累 進 差 餉

制 度 後 或 須 繳 納 更 多 差 餉 。 《 修 訂 條 例 草 案 》 如 獲 得 通 過 ， 差 餉

物業估價署會在 2025 年 1 月發出新聞稿，述明 2 0 2 4 / 2 5 年度第四

季發出的季度徵收差餉通知書會反映適用個案的累進差餉額。  

 

 
查詢  

16 .  如 對 本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有 任 何 查 詢 ， 請 與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

首席助理秘書長 (庫務 )羅業廣先生 (電話： 2810  2317 )聯絡。  

 

 
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 

2024 年 5 月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 在諮詢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後，我們進一步識別過渡性房屋和簡約公屋單位，

以及由相關學校、專上院校、醫院管理局、香港中醫醫院和宗教機構提供設有

共用設施的宿舍同樣以整體方式估價。豁除這些物業單位的建議是基於就公屋

單位相類似的考慮而擬定。  



附件A









  

附件 B 

建議的影響  

對經濟的影響  

 根據建議，預計約 1 . 9 % (即大約 42  000 個 )住宅物業單位須

按邊際稅率繳納累進差餉。建議只會令小部分住宅物業差餉繳納

人須繳交較多實額差餉，因此對整體住宅物業市場的影響不大。  

對財政和公務員的影響  

2 .  參照 2 0 2 4 / 2 5 年度的應課差餉租值，累進差餉制度預計每年

會為政府帶來約 8 .2 億元的額外收入。  

3 .  政府已向差餉物業估價署增撥額外資源，包括增加人手支

援，以便實施擬議的差餉制度及應付差餉制度檢討帶來的其他工

作，包括開發電腦系統及其他相關的準備工作。  


